说明

我公司注册地址已于2019年1月变更为“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”，故对《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》[康正合字[2019]15号]第七条评估服务费及支付方式中乙方账号进行修改。
特此说明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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